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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各單位內部控制作業項目表 

 

 

控
制
目
的
與
作
業
說
明 

一、範圍： 

   本校之學雜費收入包括學費、雜費、電腦實習費及學雜學分費、學分費等教育部核可

向在校學生收取之收入。 

二、資訊公告 

出納組將學雜費收費標準上網公告。 

作
業
程
序 

一、資料維護與上傳 

(一)生輔組維護學雜費減免、貸款、大專弱勢助學等學生學雜費金額扣減；其他相關業

管單位亦須維護學生學雜費金額。 

(二)出納組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之學生名冊，並依據當學期收費標準維護學生繳費單。 

(三)出納組將學生名冊電子檔，轉交資訊中心及銀行印製學雜費繳費單。 

二、學生繳費 

(一)學生於指定之繳款期限前，依繳費通知單說明之繳費方式完成繳費手續。 

(二)已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，於規定日期持台銀核准就學貸款之證明文件至學校辦理

手續，並依繳費通知單說明之繳費方式完成差額繳交。 

三、收款及登帳 

(一)出納組每日依金融機構「日收支詳情單」製作「輔仁大學收款通知單」(代收入傳

票)送會計室。 

(二)會計室依據「輔仁大學收款通知單」(代收入傳票)列帳，並於月底產生會計報表。 

(三)出納組每學期依應收之學雜費製作明細報表，會計室依報表及收入項目性質分帳

至各系所單位，如有辦理就學貸款、分期付款、就學優待減免等未收款項，採應收

帳款入帳，待款項撥付後沖轉。 

四、辦理退費 

已入帳之學雜費收入若需辦理退費，出納組依申請書或專案簽准之簽呈影本，及繳費

收據正本或切結書製作請款單，辦理退費作業。 

五、催繳與壞帳處理 

(一)出納組核對註冊組提供之學生應收費用名單與學生繳費明細，查核短漏繳費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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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以催繳。 

(二)出納組每年於 5 月 31 日前，將已逾 5 年之欠繳及溢繳學生名單及款項，辦理簽

核，經副校長核可後，轉會計室帳務處理。 

控
制
重
點 

一、出納組編制之學雜費收入是否與註冊組提供之學生名單之收入一致。 

二、會計室編製收入傳票列帳，列帳會計科目是否與收入項目性質相符。 

三、學雜費收入退費作業，是否檢附各相關文件。 

使
用
表
單 

一、請款單 

二、「輔仁大學收款通知單」(代收入傳票) 

法
源
依
據
及
相
關
規
章 

一、《輔仁大學會計制度》。 

二、《輔仁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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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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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納學雜費(或
保險費) 

學生 

開始 

依註冊組資料送資
訊中心做處理 

出納組 

轉資料給台新銀行
將繳費單於網頁上
供列印及繳費 

出納組 

會計室入帳 

會計室 

銀行之收費資料轉
檔製作代收入傳票 

出納組 
1.銀行收支詳情單 
2.代收入傳票 

銀行、郵局、
ATM 、信用卡 



4 

結束 

A 

會計室入帳至各系所
單位並和出納組核對
期末應收款 

 
會計室 

製作學雜費分帳明細
(包含系所單位) 
及應收款明細 

 
出納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學雜費分帳報表 
2.期末應收款 


